
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國民小學部 
畢業獎項暨給獎標準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4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22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28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8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23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5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7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4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25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28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8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29 日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壹、依據 

依據「臺南市國民中小學畢業生市長獎給獎實施計畫」，自訂本校給獎辦

法。 

貳、目的 

一、 為鼓勵本校學生發展多元適性之潛能，培養良好之品德，獎勵有具透過

體表現之傑出應屆畢業生，以落實五育均衡及人文教育理念。 

二、 透過公開表揚，獎勵有具體事蹟之傑出畢業生。 

參、給獎對象：本校國小部應屆畢業生。 

肆、給獎項目、標準、名額、推薦方式 

獎項 給獎標準 名額 推薦方式 備註 

師公上人獎 

1. 品學兼優、熱心公益，且具慈

濟精神。 

2. 需直升本校國中部。 

3. 畢業總成績中上(甲等以上)。 

4. 德育成績優等。 

5. 參加校內志工活動。 

全學年 1 名為

原則，可從缺。 

導師推薦，

經學年會議

討論，於畢

業獎項審查

委員會會議

決議。 

畢業總成績及德育成

績計算為一至六年級

上學期。 

五育優良獎 
【畢業各領域總成績*0.8+德育成績

*0.2】最高者 
各班 1名 依成績計算 

由註冊組協助提供成

績參考。 

誠正信實獎 
一至六年級上學期德育成績最高

者 
各班 1名 依成績計算 

1. 由註冊組協助提供

成績參考。 

2. 同分時：志工時數較

多者得獎。 

精進勤學獎 

【一至六年級上學期(國、自、英、

數、社)畢業總成績*0.8+德育成績

*0.2】最高者 

各班 1名 依成績計算 由註冊組提供成績 



體魄強健獎 

【一至六年級上學期「健康與體育領

域」畢業總成績*0.3＋其他特殊表現

*0.5+德育成績*0.2】最高者 

各班 1名 
申請加分制 

（如附件） 

學生填寫申請表並檢

附資料向註冊組提出

申請。 

語文深耕獎 

【一至六年級上學期「語文領域」畢

業總成績*0.3＋其他特殊表現*0.5+

德育成績*0.2】最高者 

 語文領域表現指國語文、英語

文、本土語言或其他語言等表

現。 

各班 1名 
申請加分制

（如附件） 

學生填寫申請表並檢

附資料向註冊組提出

申請。 

數理傑出獎 

【一、二年級生活領域+一至六年級

上學期數學、自然領域畢業總成績

*0.3＋其他特殊表現*0.5+德育成績

*0.2】最高者。 

各班 1名 
申請加分制

（如附件） 

學生填寫申請表並檢

附資料向註冊組提出

申請。 

美善人生獎 

【一~二年級生活領域+三~六（上學

期）藝術與人文領域成績*0.3＋其他

特殊表現*0.5+德育成績*0.2】最高

者。 

各班 1名 
申請加分制

（如附件） 

學生填寫申請表並檢

附資料向註冊組提出

申請。 

大愛付出獎 

1. 具愛心服務事蹟者。 

2. 擔任校內小志工(各處室小志

工、四年級愛心小志工、環保

小志工)時數，最高採計 30 小

時。 

3. 非本校主辦之志工時數折半計

算，最高採計 10 小時。 

4. 參加校內舉辦從一年級到六年

級環保站活動、掃街、淨灘等

志工服務，達 3 次以上。上述

學校主辦之志工服務以主辦年

級之學生時數採 3 倍計算，其

他年級核實採計。 

5. 由老師帶領並事先報備經相關

處室核准之志工服務時數，包

括(但不限於)臺美生態學校、

環境教育教室導覽志工、受邀

至校外擺攤、高年級志工行、

招生說明會志工、本校中學部

及幼兒園辦理之相關活動等。 

最高採計 40 小時。 

6. 志工時數合計需達 50 小時以

上，方符合申請資格。 

 

各班不限名

額，全學年總

名額不超過班

級數三倍為原

則，得兼領其

他獎項。 

導師推薦 

參考本校「志工服務證

明登記本」 

轉學生可依實際表

現，提交委員會審查決

議之。 



7.特殊情況應提報委員會，由委員

會審查並作成決議。 

樂善合群獎 

1. 曾當選一至六年級模範生者或

班級慈濟好兒童為優先考量

(若無人選再由班級慈濟好兒童

被提名者進行審核)。 

2. 德育成績優等。 

3. 熱心班級事務活動。 

各班 1名 導師推薦  

善體親心獎 

1. 具有孝親事蹟者。 

2. 德育成績優等 (若為特殊需求

學生得另行審查認定)。 

視具體情況而

定，不限名

額，得兼領其

他獎項。 

導師推薦 

由導師推薦，詳填學生

之孝親具體事蹟，經本

校「畢業生給獎審查委

員會」開會決議之。 

 

伍、成績計算原則  

三、 畢業總成績及德育成績各年級所占比率： 

     一年級佔總成績 10％ 

     二年級佔總成績 10％ 

     三年級佔總成績 15％ 

     四年級佔總成績 15％ 

     五年級佔總成績 25％ 

     六年級佔總成績 25％(計算至六上) 

四、 其他特殊表現之計分： 

(一) 縣市比賽：第一名 6分、第二名 5分、第三名 4分 

  第四名 3分、第五名 2分、第六名~第八名 1分 

(二) 全國比賽＝（市級比賽分數）×2 

(三) 國際比賽＝（市級比賽分數）×3 

(四) 校內比賽＝（市級比賽分數）×0.5 

(五) 校內比賽累計最高 12分為限。 

(六) 團體賽以折半計分。 

(七) 上列比賽應由政府或學校主辦。 

(八) 由政府委託或認可之民間團體辦理者，比照上述國際性、全國性、

縣市性及校內比賽積分折半給分，累計最高以 10分為限。 

(九) 獎狀內容須明確核定獎項名次才得採計，能力檢定的獎狀不計分。 



(十) 各項無法歸類之獎項，概由本校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審議給分，

累計最高以 5分為限。 

(十一) 各項計分標準如有疑義者，概由本校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審

議認定。 

陸、給獎原則 

一、 師公上人獎，由導師推薦，經學年會議討論後，提交本校畢業生給獎審

查委員會會議決議之，得從缺。 

二、 善體親心獎每班不限一位，惟若無具體事蹟者，得以從缺。 

三、 大愛付出獎每班不限一位，年級總名額以班級數三倍為原則，惟若無具

體事蹟者，得以從缺。 

四、 除大愛付出獎、善體親心獎外，各獎項不得重複給予同一人。 

柒、推薦方式 

一、 體魄強健獎、美善人生獎、語文深耕獎及數理傑出獎之申請，由學生自

行提出或師長推薦。學生填寫該獎項申請表，並備妥一至六年級得獎之

相關證件、獎狀、資料（影本-A4）於規範之期限內，送交國小部教務處

註冊組彙辦。  

二、 善體親心獎、大愛付出獎由導師推薦並填寫推薦表格送至畢業生給獎審

查委員會決議。 

三、 其餘獎項之推薦方式均由國小部教務處註冊組提供相關成績，經畢業生

給獎審查委員會決議。 

捌、本辦法經畢業生給獎審查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